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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94_9F_E6_94_B6_E8_c56_240384.htm 第二节 合同法 1 合同的

订立 1.1 合同的形式：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其他形式，公正

、审批登记等则是书面合同的特殊形式。合同法在合同形式

上的要求是以不要求为原则的。 原因：1、合同的本质对合

同形式不做要求；2、市场经济要求不做限制；3、国际公约

要求不做限制。 1.2 要约和承诺 1.2.1 要约是希望和其他人订

立合同的意思表示。 应当符合规定： 1、内容具体； 2、表明

经受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约束； 1.2.2 要约邀请：是希望

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在法律上无需承担责任。 

（价目表的寄送、招标广告、商业广告（如果广告的内容符

合要约的规定，视为要约）、招股说明书） 1.2.3 承诺：受要

约人做出的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 特征：1、必须由受要约

人做出；2、只能向要约人作出；3、内容与要约内容一致；4

、在承诺期限内作出。 1.2.4 要约和承诺的生效：到达主义。

（只有到达主义可以允许撤回，而投邮主义不可能撤回承诺

） 1.3 合同的基本内容：何人、何物、何时、数量、质量、价

款、违约、争议解决。 （当事人的名称或姓名和住所，标的

，数量、质量、价款，履行的期限，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

，解决争议的方法。） 1.4 格式合同条款 发生争议的，应当

按照通常理解予以理解合同内容，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作出不

利于提供格式一方的解释，与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以非格

式条款为准。 1.5 订约责任的种类 1.5.1 订立过错责任：当事

人如果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在合同订立中有过错的，给对



方造成损失，不论合同成立与否，均应赔偿。 包括： 1、假

借订立合同，恶意磋商； 2、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

要信息； 3、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1.5.2 订约保

密责任 2 合同的效力 2.1 有效合同 2.1.1 应具备条件： 1、当事

人有民事、行为能力； 2、意思表示真实； 3、不违法。 2.1.2 

生效时间 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2.2 效力待定合

同 1、限制行为能力人订立的； 2、无代理权人以他人名义订

立的； 3、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 2.3 无效合同 违法订

立的合同。（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公共利益或有非法

目的） 确认权归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 2.4 可变更、撤销合

同 是指欠缺生效条件，但一方当事人可以照自己的意思使合

同的内容变更或者是合同的效力归于消灭的合同。 1、因重

大误解而订立的； 2、订立时不公平，使对方在违背自己的

真实意思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

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2.5 合同无效和被撤销后的法律后果 2.5.1

无效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就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

分无效，不影响其它部分效力；合同无效、被撤销或终止，

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争议解决的方法条款。 对因履

行无效合同和被撤销合同而产生的财产后果应当依法进行处

理，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追缴财产，收归国有。 2.5.2 可撤

销合同的撤销权1年。 2.6 其他 2.6.1 表见代理 3 合同的履行 3.1

合同履行：合同各方当事人按照合同的规定，全面履行各自

的义务，实现各自的权利，使各方的目的得以实现的行为。

3.2 履行原则：全面适当履行、诚实信用。 3.3 第三人履行合

同的种类 3.4 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 3.4.1 同时履行抗辩权：一

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行为；一方在对方履行债



务不符合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 3.4.2 先履

行抗辩权：当事人互负债务，先履行一方不履行，后履行的

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的一方履行不符合规定的

，后履行的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 3.4.3 不安履行

抗辩权：合同中规定了履行的先后顺序，合同成立之后应当

后履行合同的一方财务状况恶化，应当先履行的合同一方在

对方为履行或者提供担保前有权拒绝先为履行。 4 合同的终

止 4.1 合同终止：当事人之间根据合同确定的权利义务在客观

上不复存在。 4.2 终止条件： 1、债务已按照约定履行； 2、

合同解除； 3、债务互相抵消； 4、债务人依法将标底的物提

存； 5、债券债务同归一方； 6、债权人免除债务； 7、合同

的权利义务终止的其他情况。 4.3 债务人将标的提存的情况：

1、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领受； 拒受 2、债权人下落不明； 

失踪 3、债权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

定监护人；死亡 4、其他。 5 合同争议的解决 5.1 和解：在自

愿友好的基础上，解决纠纷。 5.2 调解：发生争议，协商不能

解决，在经济合同管理机关或有关机关团体等的主持下，通

过说服教育，促使双方互相让步，达成协议。 5.3 仲裁：当事

人双方在争议发生前或争议发生后达成协议，自愿将争议交

给第三者做出裁决，并负有自动履行义务的一种争议的解决

方式。 5.3.1 原则：1、自愿原则；2、公平合理；3、依法独

立进行；4、一裁终局。 5.3.2 仲裁协议内容： 1、请求仲裁的

意思表示； 是否裁 2、仲裁事项； 裁什么 3、选定的仲裁委

员会。 谁来裁 5.3.3 仲裁庭的组成（两种方式）： 1、当事人

约定由三名仲裁员组成； 2、当事人约定由一名仲裁员组成

； 5.3.4 仲裁裁决的执行：当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裁决是，另一



方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执

行。 5.4 诉讼：当事人依法请求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审理双

方之间发生的合同争议，做出由国家强制保证实现其合法权

益、从而解决纠纷的审判活动。 合同双方如果未约定仲裁协

议，则只能以诉讼作为解决争议的最终方式。 对于一般合同

争议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对于建设工

程合同的纠纷一般都是用于不动产所在地的专署管辖；也允

许在书面协议中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签订地、原

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